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

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钟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金钟

股份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10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53.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4.33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8,017.49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5,377.18 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金额为 32,640.3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到账，并

业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华兴验字[2021]20000380303 号《验资

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收支原因 金额（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到位金额 34,416.18 

加：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561.34 

减：置换预先投入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789.99 

减：置换已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678.21 

减：投入募投项目 21,778.42 

减：支付发行费用 1,097.66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 

减：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850.00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4,783.23 

注：本核查意见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27 号）同意

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50.00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000.00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

扣除发行费用 1,067.65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33,932.35 万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到账，并业经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司农验字[2023]22007270177 号《验资报告》验证。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收支原因 金额（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到位金额 34,620.00 

加：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255.50 

减：置换预先投入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319.10 

减：置换已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 449.64 

减：投入募投项目 22,349.62 

减：支付发行费用 191.79 



收支原因 金额（万元）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5,000.00 

减：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4,565.36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

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管

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督不存在违反该制度规定的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1 年度，公司、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

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汽车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440******748），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进行监管，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所关于三方监管协议

规范文本的要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1 年度，公司、清远市金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441******026），共同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

所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1 年度，公司、清远市金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风神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署的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20******559）符合

交易所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3 年度，公司结合“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变更情况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了

变更，公司已办理完成原募集资金专户（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20******559）的注销手续，完成注销手续时产生的结息款已转存至新开设的募

集资金专户。原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该账户对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公司、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441******405），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

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所关于三方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3 年度，公司对“清远金钟生产基地扩建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项后的

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投入新的募投项目“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

目”，并为其开设了新的募集资金专户，重新签署了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保荐机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441******671），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署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所关于三方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三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3 年度，公司、南京证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花都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811******039），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署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所关于三方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三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3 年度，公司、南京证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风神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120******109），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署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所关于三方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三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3 年度，公司、南京证券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汽车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应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440******254），共同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监管，签署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交易所关于三方监管协议规范文本的要求，三

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交通银行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 441******026 1,145.6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汽车城支行 440******748 3.82 

交通银行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 441******405 3,621.73 

交通银行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 441******671 12.0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 811******039 2,418.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风神支行 120******109 2,088.3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汽车城支行 440******254 58.60 

合计 - 9,348.59 

注 1：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有 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尚有

2,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注 2：因运输合同纠纷，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被法院随机强制扣划人民币 21,796.04 元，公司在月度账务核查中

发现该事项后，已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通过公司基本户将上述资金金额全额返还至对应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核查意见附件。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不存在先期投入

及置换的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24,000.00 万元，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

度和期限内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无尚未到期的余额。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24,000.00 万元，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和期限内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

到期的余额为 5,000.00 万元。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情况。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至此，公司此次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

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640.31 万元，扣除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29,733.55 万元后，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为 2,906.76 万

元。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从超募资金中使用人

民币 8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资金已于 2022 年 1 月 6 日

完成转账。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余额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目”，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不存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根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情况，同意对“清远金钟生

产基地扩建项目”进行结项。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上述项目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扣除待支付合同尾款后节余募集资金

7,937.20 万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的专户余额扣除待支付尾款及

相应手续费为准）投入“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目”。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情况。 

（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不存在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崔传杨  王薪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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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017.49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766.13 

募集资金净额 32,640.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8,418.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7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注 1 12.1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清远金钟生产基地扩

建项目 
否 25,763.55 18,089.50 385.05 16,966.72 93.79% 

2023 年 4

月 
2,948.44 不适用 否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注 2 是 3,970.00 4,041.53 500.00 500.00 12.37% 

2025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

零件扩产项目
注 3 

否 - 7,937.20 1,881.08 7,991.06 100.68% 
2025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50.00 850.00 - 85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

零件扩产项目 
否 2,056.76 2,099.05 - 2,110.64 100.55% 

2025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2,640.31 33,017.28 2,766.13 28,418.41 86.07% - 2,948.4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变更原募投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总

额、研发课题等内容，相应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4 月。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进度为 12.37%，主要原因是变更后实施地点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正处于工

程验收阶段，需在验收通过后方可进行室内装修及设备采购。“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

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2,640.31 万元，扣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29,733.55

万元后，超出部分的募集资金为 2,906.76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8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资金

已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完成转账。 

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

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目，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并结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为更

好地整合公司已有优势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内部运营管理效率，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技术

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清远金钟变更为金钟股份，实施地点由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龙湾电

镀工业园变更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炭步大道以西、沿江大道以北先进制造产业园 A1 地块分地块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并结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

决定调整募投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研发课题及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789.99 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678.21 万元，合计 6,468.20 万元。

上述资金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2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 4,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不超过 24,000.00 万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和期限内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无尚未到期的余额。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8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资金

已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完成转账。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清远金钟生产基地扩建项目”进行结

项。为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提高对股东的回报，公司同意将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扣除待支付尾款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7,937.20 万元（实际节余募集

资金以资金转出当日的专户余额扣除待支付尾款及相应手续费为准）用于“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

产项目”建设。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净额 

注 2：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的账户余额 4,041.53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的专户余额扣除待支付尾款及相应手续费为准）全部用于变更后的募投项目。 

原募投项目名称为“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变更后的新募投项目名称与原募投项目相同，但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总额、研发课题等内容

均已发生改变。具体变更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注 3：“汽车轻量化工程塑料零件扩产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46,626.38 万元，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清远金钟生产基地扩建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 7,937.20 万元（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扣除待支付尾款后的节余募集资金为 7,937.20 万元，实际节余募集资金以资金转出当

日的专户余额扣除待支付尾款及相应手续费为准）和超募资金 2,099.05 万元。除上述资金外，公司使用 2023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 30,000.00 万元投入该项目，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附件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技术中

心建设

项目 

技术中心

建设项目 
4,041.53 500.00 500.00 12.37% 2025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041.53 500.00 500.00 12.37%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同时为了应对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新技术和

新需求，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变更原

募投项目“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总额、研发课题等内容，

相应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4 月，并将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全部用于变更后的“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建设，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筹资金进行

投入。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500 万元，投资进度为 12.37%，

主要原因是变更后实施地点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正处于工程验收阶段，需在验收通过后

方可进行室内装修及设备采购。“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不涉及生产能力建设，不直接产

生经济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附件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0,652.19 

募集资金净额 33,932.3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2,668.7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汽车轻量化工程塑

料零件扩产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18,425.82 18,744.92 62.48% 

2025 年 4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000.00 3,932.35
注 1 2,226.36 3,923.80 99.7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5,000.00 33,932.35 20,652.19 22,668.72 66.8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19.10 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449.64 万元，合计 768.74 万元。上

述资金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

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截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 万元全

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至此，公司此次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下，

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况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 2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 4,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不超过 24,000.00 万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清远金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情

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 万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等），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和期限内

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的余额为 5,000.00 万元。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和期限内使用 5,000 万

元进行现金管理；2,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余部分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由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33,932.35 万元低于《广州市金钟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中披露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5,000.00 万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根据公

司发展现状和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由 5,000.00 万元调整至 3,932.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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